固体废物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案例一：

浙江省嘉兴市李某石等13人非法跨省转移倾倒固体废物案
【案情简介】

2020年6月10日，浙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下称嘉善分局）接到举报称嘉善县姚庄镇有人非法处置固体废物，嘉善分局迅速联合嘉善县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6月11日，专案组通过现场勘查、采样监测、调取视频监控、查询车控系统、大数据分析、聘请专家及委托第三方机构技术咨询等方式，锁定李某石、朱某连等8名犯罪嫌疑人，并在浙江嘉善、江苏吴江等地全部抓获，当场查扣倾倒固体废物的车辆以及近百吨尚未倾倒的混合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随后，专案组内审外扩、循线打击，6月12日至7月15日，陆续抓获丁某洋、张某玲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打掉一个盘踞在上海市闵行区、浦东新区等地从事非法处置固体废物的犯罪团伙。

经查，2020年4月至6月，李某石、朱某连等人以每车4000余元的价格从上海市承接固体废物处置业务，在上海市周边寻找偏僻地点作为填埋点，雇佣卞某磊负责指挥填埋及清点车数，并联系丁某洋、殷某伟、侯某等人将上海市闵行区、浦东区、徐汇区等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垃圾中转站的固体废物转移至填埋点进行非法处置、倾倒和填埋，严重污染环境。据统计，该团伙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300余车次，共计1.4万余吨，涉及上海市金山区、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嘉兴市等22处填埋点，造成公私财产损失1205.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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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项的规定，李某石、朱某连等人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固体废物的行为涉嫌污染环境罪。

2022年6月2日，嘉善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李某石、朱某连等1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十个月至四年四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判处李某石、朱某连等40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1200余万元。

案例二：
河南省安阳市九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案
【案情简介】

2021年6月15日，生态环境部在黄河流域“清废行动”中筛查到信访举报线索，称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彰武街道大白路九号院“河南煤化集团”涉嫌将工业废料倾倒在彰武水库。河南省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接到生态环境部推送的线索后，迅速与彰武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调查。通过走访群众、实地勘察等方式，确认彰武水库以西、S221省道以东约600平方米荒地上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工业固废，伴有强烈刺激性气味。

2021年8月，安阳市生态环境局对固体废物开展深入溯源调查。通过排查周边企业生产工艺环节及产出固体废物类型，初步锁定责任企业为安阳市九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煤化集团子公司，下称九久化工）。随后，通过邀请专家对该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和现场倾倒物进行比对分析，调阅固体废物转移联单、委托运输协议、处置协议、现场转运照片和交接班记录等相关资料，同时，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现任及前任领导、车间主任、岗位操作人员等12人展开突击询问，最终查实九久化工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违法事实。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随即组织开展全面清理行动，将现场倾倒的139吨工业固废、140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暂存于九久化工仓库和料棚，现场采取防止次生环境影响的保护措施。2023年6月，经专业鉴定，现场倾倒的工业固废不属于危险废物。安阳市生态环境局将工业固废委托河南能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妥善处置，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委托安阳市圣洁建材制造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并对倾倒场地开展环境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未造成环境影响。目前，倾倒场地已覆土平整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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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的规定，2023年10月23日，安阳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九久化工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24.95万元。

案例三：
沧州市南皮县姜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2022年6月14日，沧州市生态环境局南皮县分局接到南皮县公安局电话通知，称掌握一个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线索，南皮县公安局联合沧州市生态环境局南皮县分局赴现场进行调查。联合检查时，南皮县姜强劈桶加工点未生产，现场有铁桶140个，塑料桶280个；成品铁皮三捆，共360张，经称重4362公斤，油劈完尚未压平铁桶皮72张；现场有加工机械劈桶机1台，压平机1台。现场有刺鼻性气味，地面有大量油污，部分土壤受到污染。河北中旭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对现场地面油污及土壤进行采样监测，鉴定结果为HW08类危险废物，总重量约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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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情况】

南皮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之规定，对南皮县姜强等人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2022年9月21日将案件移送南皮县检察院。2023年4月20日南皮县检察院向南皮县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6月25日南皮县法院开庭审判，判决姜强等10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四：

广州天河区无证收集废三元催化剂案

【案情简介】

接群众举报，某公司涉嫌非法收集机动车废三元催化剂，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天河分局立即联合广州市公安局展开调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涉案场所配置切割机、粉碎机等设备，现场存放大量回收的废三元催化器和部分已切割完的废催化器金属外壳、废三元催化剂粉末成品及半成品。天河分局依法查封涉案相关设备和现场存放的2.233吨废三元催化器，并同步立案调查。

经核查，该公司未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通过回收机动车废三元催化器并购置专门设备（切割机、粉碎机等）从废三元催化器中拆解、粉碎取得废三元催化剂，出售给案外人获取利益。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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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情况】

经立案调查、处罚告知、陈述申辩、组织听证、法制审核、集体审议等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第4.26项的规定，天河分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100万元和对法定代表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决定，经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均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处罚决定。

案例五：
新乡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擅自堆放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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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接上级交办案件线索，对河南牧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发现，2023年2月13日，该公司王某在清理污水处理站时，擅自将清理出的污泥堆放在北墙外另一停产厂区的道路上，经称重，现场污泥共计24.1325吨。

同时，该公司噻虫氨生产线成品包装车间内存放有蒸馏残渣及废活性炭10.91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排污许可证》的规定，该公司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蒸馏及反应残余物、废活性炭均属于危险废物。

【查处情况】

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之规定。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3）项、第二款的规定，新乡市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5月22日对该公司罚款672914元。

案例六：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新亮丽电泳涂装有限公司

非法排放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2023年12月18日，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镇海分局（下称镇海分局）收到宁波市镇海雄镇投资有限公司排水分公司（市政污水处理厂）通报，反映其进水水质在线pH仪数据异常报警，经排查在线监测数据发现“海天泵站”水质pH值呈明显酸性。镇海分局执法人员随即兵分两组展开调查，一组负责污水泵站服务区域的管网和窨井排查，一组通过排污许可等信息筛查产生废酸的企业。

该污水厂服务区域为工业园区，内部企业有上百家，行业性质复杂多样，管网走向纵横交错。执法人员通过线上查阅环评文件、排污许可证、在线监测等非现场调查，将目标企业锁定在四家涉及酸洗的企业；同时利用管道机器人，对4家企业周边管网开展巡检，最终发现宁波市镇海新亮丽电泳涂装有限公司（下称新亮丽公司）厂区外1#污水井存在高浓度酸水残留及排放，在2个小时内就迅速锁定了废水来源。执法人员对1#污水井管道内残液、新亮丽公司污水站水泵入口废水、污水排放池内残留废水进行比对，发现这三处废水均呈强酸性。

经查，自2023年8月以来，新亮丽公司污水处理负责人为避开废水在线监测仪器，擅自将未经处理的部分酸性废水（经鉴定为具有腐蚀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从污水处理设施的中间工序引出，直接排放至公共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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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新亮丽公司向污水管网排放危险废物的行为涉嫌污染环境罪。

2024年1月19日，镇海分局将案件移送至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

